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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否定了传统的“两个当场”标准后，对于如何妥当界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
学界与司法实践远未形成共识。从判断视角出发，既往将两罪的界分规则构筑于行为不法或

主要构筑于结果不法视角的观点均有待商榷；应当厘清两种视角的不同层次、功能，基于“结
果不法导向下的行为不法视角”构建界分规则。在此基础上，应以他行为可能性的有无为标

准界分两罪，即从社会通常的一般人观念出发，考察根据行为人的设想，被害人在行为人所

实施的强制行为的影响下是否处于一种不得已的状态，进而就丧失财物而言能够于规范层

面被评价为无他行为之可能。对此，需要重点判断行为人能否令被害人感受到具有现时性的

针对生命或者身体的危险，以及被害人是否因此陷入了不得已的状态。
关键词：他行为可能性；不得已；行为不法；结果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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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同样是通过侵犯被害人意志自由以获取财物的犯罪，在许多场合中，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存

在外观近似性，难以被妥当界分。而这种界分又非常必要，因为无论是从法定刑还是从司法实践的具

体适用来看，两罪都存在显著的刑罚差异：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法定最低刑为管制，
抢劫罪的法定最低刑为３年有期徒刑；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抢劫一

次的，可在３年至６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敲诈勒索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或者２年内３次敲

诈勒索的，则是在１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就两罪的界分而言，虽然目前的通说观点仍然是“两个当场”标准，即在抢劫罪的场合，行为人是

通过当场实施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当场夺取财物或者当场使他人交付财物［１］，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



从该理论来源的正当性、结论的合理性与具体可适用性等角度对“两个当场”进行了相当深刻的反思，
指出该标准在逻辑上并不彻底，且由于立足于形式特征，终将流于经验层面的提炼、归纳、总结，难以

为两罪的区分提供真正的实质根据［２－３］。
面对“两个当场”所遭受的质疑，“足以压制反抗＋‘两个当场’说”尝试从更为实质的角度对“两个

当场”加以修正。该说认为，“两个当场”仅为成立抢劫罪的必要条件，还需要判断暴力、胁迫是否达到

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４－５］。“被害人意志自由被侵犯程度＋‘两个当场’说”则认为，不能只看行为

是否符合“两个当场”的要求，被害人交付财物的真正原因及其当时的主观意志自由才是界分两罪的

关键［６］。譬如，有学者就主张，当场暴力是否为被害人交付财物的直接原因力和被害人是否基于当场

丧失意志自由而处分财物是界分两罪的重要标准［７］。
也有观点完全放弃了“两个当场”标准。例如，“足以压制反抗说”认为，界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

只需要看暴力、威胁行为是否达到了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如果达到了这一程度，即使没有当场

取得财物，也构成抢劫罪［８］。“足以压制反抗＋被害人意志自由被侵犯程度说”则是主张，除去手段行

为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外，被害人失去财物时意志自由被侵犯的状态，也是区分两罪的另一重要标

准［２］。“被害人财产处分自由有无说”则是基于被害人教义学，认为财产处分自由才是界分两罪的关

键，抢劫行为彻底消灭了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自由，而敲诈勒索行为则为财产处分自由留有余地［３，９］。立
足于罪刑均衡的角度，“人身法益侵犯说”强调只有足以严重侵害或危及被害人身体健康、生命安全、
人身自由，或以此相威胁并具有现实危险的行为才是抢劫罪的手段行为［１０－１１］。

另外，虽然“两个当场”标准也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背书，①但是，在诸多案件中，为了得出合理的结

论，部分审判机关也逐渐倾向于修正形式的“两个当场”标准而予以实质考察。例如，在何某某抢劫案

中，“当场”的认定标准被赋予了更为实质的内容，裁判文书称：“‘当场’不是一个纯粹的时空概念，而
是一定物质内容的存在形式。‘当场’的认定，必须结合行为人的暴力威胁及所形成的对被害人的身体

和精神强制的方式和程度……” ［１２］这种观点更加接近于上文所述的学界中的“足以压制反抗＋‘两个

当场’说”。又如，在徐某某敲诈勒索案中，被告人以向被害人销售电话卡为由将其约至聊城市火车站

附近，进而在其租用的出租车内，采取威胁、殴打的方式，强行通过被害人手机向自己的手机转账人民

币１９８３元，并将被害人的手机强行留下。对于该案，司法实践的判断重心也并非“当场”这种犯罪的外

观特征，而在于手段行为的实质危险性，即其更加倾向于“人身法益侵犯说”。②由此，这一符合“两个

当场”标准的行为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亦有实务部门人士认为：“当场性对抢劫罪的认定效果更在于

暴力手段是否当场实现，而与财物是否当场取得并没有必然联系。” ［１３］

综上所述，在否定了传统的“两个当场”标准后，对于如何合理界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学界与

司法实践远未形成共识。一方面是因为以往的讨论并没有充分关注界分的前提即界分视角问题，立足

于不同界分视角所构建的标准自然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凝聚共识，首先需要明确界分视角的抉择

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各种学说均存在有待商榷的论证“薄弱”之处，其或是对于抢劫罪的法益侵

害存在认识偏差进而导致该罪的适用被过分限制，或是难以为人为拟定的界分标准提供学理层面的

实质根据，抑或是无法合理解释所提出的数个标准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难以对司法实践发挥有效的

指引作用。故而，为了得出可供司法实践参考且具有理论妥当性、逻辑自洽性的界分标准，有待于在厘

清界分视角、系统审视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明确相应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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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９条中规定，“抢劫罪表现为行为人劫

取财物一般应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具有‘当场性’”。
徐某某敲诈勒索案，山东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鲁０１９１刑初６７号刑事判决书。



二、 批判和确立：界分视角之考察

区分表征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的要素，以明确个罪的行为构造及界定不同罪名之间的界限，是当

前学界较为常见的研究范式［１４－１５］。以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相区分的视角对以往的界分标准加以考察，
有利于从根本上剖析、比照相关标准，明晰应当确立的界分视角。而从以往的界分标准来看，其大致可

以被分为基于行为不法视角所提出的界分标准、主要基于结果不法视角所提出的界分标准和兼顾行

为不法与结果不法的界分标准三种。①

（一） 考察前提：各标准的视角厘定

首先，从行为不法视角出发所确定的界分标准，其关注的重点在于行为的危险、行为的具体情状

等行为无价值，上文所述的“足以压制反抗说” ［８］“人身法益侵犯说” ［１０－１１］就属于立足于这一视角所提

出的界分标准。其均关注行为的危险性，只不过，前者关注的是行为对于被害人意志自由的侵害，因此

要求判断行为是否制造了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危险；而后者关注的是行为对于被害人人身法益的侵

害，因此要求判断行为是否制造了针对被害人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人身自由的现实危险。
其次，从结果不法视角出发所确定的界分标准重点关注结果的危险、被害人自我决定权被侵犯的

程度等结果无价值，可以认为，上文所述的“被害人财产处分自由有无说” ［３，９］就属于主要基于结果不

法视角所确定的界分标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被害人财产处分自由有无说”并非完全不考虑行为

不法，其同样会考察行为究竟制造的是压制被害人法益支配自由的风险，还是仅仅制造了得以对被害

人法益支配自由瑕疵加以利用的风险。只不过，其将界分的关键置于了结果不法层面，就如该说的支

持者所言，“两罪构成要件结构的关键差异，在于被害人有无财产处分” ［３］２６２。毕竟，如果完全基于结果

不法视角确定界分标准，一方面，会使得各种侵财犯罪的行为构造的定型性难以得到维持；另一方面，
据此而形成的标准也不符合刑法条文以行为人作为标准对话者的表述模式。因此，当前其实并没有完

全基于结果不法视角所确定的界分标准。
最后，还有部分学说是综合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视角以确定界分标准的。第一，传统的“两个当

场”标准既考虑了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具体情状［１］，又考虑了被害人“交付”财物时的具体情状。第
二，“足以压制反抗＋‘两个当场’说” ［４－５］则是从行为不法的视角对“两个当场”标准进行了修正，其从

实质层面揭示了“两个当场”标准中行为不法的考察重点在于，判断是否制造了压制他人意志自由的

危险。第三，“被害人意志自由被侵犯程度＋‘两个当场’说” ［６－７］ 则是从结果不法的视角对“两个当场”
进行了修正，即“两个当场”的结果不法的审查重点在于判断被害人意志自由被侵犯的程度。第四，“足
以压制反抗＋被害人意志自由被侵犯程度说” ［２］则是在弃置“两个当场”这一形式标准的基础上，试图

综合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的视角，重新构建更为实质的界分两罪的标准。

（二） 考察内容：各标准的视角利弊

其一，虽然从行为不法视角出发确定界分标准有助于维持两罪行为构造的明确性，保持判断的一

贯性，保障一般人的行动预期，但该视角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方面，脱离结果不法视角会使得相关标准难言正当与妥当。虽然当下仍然存在对于法益保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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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注意的是，从什么视角构建界分标准与从什么视角适用界分标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后者涉及行为人视

角、被害人视角与一般人视角的抉择问题。因此，即使基于行为不法视角构建界分标准，例如认为界分的重点在于行为

是否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其也可以根据行为人视角（行为人认为是否足以压制他人反抗）、被害人视角（被害人认为

是否会被压制反抗）或一般人视角（社会一般人认为行为是否足以压制他人反抗）适用这一标准。



则的质疑［１６］，但通说主张，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１７］，出于“禁止保护不足”的要求［１８］，对于行为不

法的理解必然要以保护法益为核心［１９－２０］。因此，结果不法视角下被害人所遭受的法益侵害就是确定行

为不法考察对象的重要指引；如若缺乏结果不法的指引，构建于行为不法基础上的判断标准便有可能

违反这一要求。
以“人身法益侵犯说”为例，其强调抢劫罪手段行为的不法在于制造了针对被害人身体健康、生命

安全、人身自由的现实危险，可是作为一项被置于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具体罪名，将与财

产本身不甚相关的人身法益作为不法的判断重点显然不太合适。持该说的学者曾以德国刑法中的相

关规定论证其主张［１１］，但就德国抢劫罪基本犯的认定而言，按照通说见解，行为人是否主观上真正想

要实现威胁的内容，以及威胁的内容在客观上是否真的会出现，与威胁的认定都是不相关的［２１］。因
此，当行为人使用的是从被害人视角看来似乎能够正常使用的枪支加以威胁，即使事实上这个枪支并

没有装载弹药，或者事实上这个枪支没有办法被使用，也足以认定威胁的存在。①简言之，德国刑法虽

然明确规定抢劫罪中的胁迫内容是施以针对生命或者身体现时危险，但其也并不要求手段行为真正

制造了针对人身法益的现实危险。对此，可能有反对意见认为，相较德国刑法而言，我国刑法的抢劫罪

法定刑更高，因而可以考虑作更为限缩的解释。但是需要注意，一方面，根据相关的立法材料，抢劫罪

中的暴力威胁并不要求能够制造针对被害人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人身自由的现实危险［２２］；另一方

面，法定刑的确定不仅受到不法与罪责，还受到刑事政策、预防必要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应

基于法定刑的比较而突破主观目的论解释的限制，将保护人身法益强加于抢劫罪的规范目的之

上［２３］。此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如上文所述，虽然部分裁判重点考察了手段行为的实质危险性，但是

在许多行为人使用假枪等利用虚假的暴力强制取财的场合，也都肯定了抢劫罪的成立。②如果贯彻该

说，在行为人以虚假的暴力相威胁，进而强取被害人财物的场合（例如持假枪抢劫），由于该行为并未

制造针对被害人人身法益的现实危险，便无法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这并不符合“禁止保护不足”的要求。
另外，行为不法视角下的“足以压制反抗说”缺乏标准划定的实质根据。《德国刑法》第２４０条规定

了强制罪，而强制罪中的强制手段其实就涵盖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中的手段行为。一般认为，根据

强制效果的不同，强制罪中的暴力包括绝对强制（ｖｉ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ａ）与逼迫式强制（ｖｉｓ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ａ），在绝对

强制的场合，行为人是以直接正犯的形式实现强制支配；而在逼迫式强制与胁迫的场合，行为人则是

以间接正犯的形式实现强制支配［２４］。因此，无论是通过何种形式，成立该罪都要求行为人能够压制被

害人的反抗意思，形成所谓的意志支配。这也就意味着，在德国刑法语境下，对于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

中的手段行为，足以压制他人反抗其实可以被理解为二者的共同特征。换言之，并非足以压制他人反

抗的行为就是抢劫罪中的手段行为，不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行为就应被归为敲诈勒索罪中的手段行

为。虽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强制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强制罪的角度对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手段

行为之关系进行分析。从强制罪的角度来看，基于行为不法的视角，两罪的手段行为都应当具备足以

压制他人反抗的危险。因此，“足以压制反抗说”其实是人为地拟制了一种标准以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

索罪中的手段行为。而如果仅仅基于行为不法的视角，便很难回答进行这种区分的正当依据是什么以

及应当以什么标准展开具体认定。
另一方面，脱离结果不法视角将难以保证界分标准与财产的本质特征相兼容。人类的天性使得其

总是在追求更大的满足感，因此，其会持续地创造与外界事物的变动关系，使得自身的各种需求能够

得到满足。在此过程中，主体将自身的主观意思投射于外界事物进而与其产生互动关系，这就是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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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所谓的“自我实现”，其在本质上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２５］；而人基于其主观意思，通过外在行为与事

物建立起关系变动并构建起对于相关客体的支配关系，就是财产形成的过程［２６］。因此可以认为，财产

是人实现自我发展、满足自我需求的基础，财产权是一切自然权利的前提，其为主体提供了实现其目

的的行动机会和潜能。正是因为财产始终与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目的密切相关，所以侵财犯罪最终妨

碍的仍然是表现为支配关系的人的自由意志的实现。由此，侵财犯罪的各个构成要件的行为构造也必

须通过对被害人所享有的支配关系施加影响和破坏的具体方式表现。也就是说，在结果不法视角下，
被害人的这种支配关系被何种手段、遭受到什么程度的侵犯，是各个构成要件类型化的实质根据，也
因此成为指导阐释构成要件行为构造的观念指引。简言之，财产的本质特征要求以对结果不法视角下

被害人支配关系的侵犯情状来界分个罪。
其二，基于结果不法视角构建界分标准虽然充分考量了侵财类犯罪中的被害人要素，契合财产的

本质特征，但也存在以下弊端。
一方面，主要基于结果不法视角构建界分标准尚不足以充分实现刑法规范的相关机能。一般认

为，刑法规范具有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双重属性［２７］。其中，行为规范强调的是行为不法，一般涵盖

行为、行为的危险、故意（对行为的认识）、过失等；而裁判规范则更加重视结果不法，包括结果、结果的

危险、因果关系、故意（对结果的认识）、结果无价值等［２８］。因此，基于结果不法视角所构建的界分标准

更加契合裁判规范，能够更好地为司法工作者依法裁判提供充足的指引。但是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为
了“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判断行为人的规范意识”“贯彻责任主义原则”“培育公众对刑法的信

仰”，更为妥当的做法是，摒弃单一的裁判规范视域而兼顾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２９］。而为了兼顾行为

规范与裁判规范，就不能主要基于结果不法的视角构建两罪的界分标准。
另一方面，主要基于结果不法视角所构建的界分标准难以被一以贯之。“被害人财产处分自由有

无说”认为，两罪的界分关键在于被害人有无财产处分［３，９］。可如果严格按照这一标准界分两罪，可能

会得出以结果倒推行为的不当认定逻辑：被害人存在财产处分自由→行为人没有实施抢劫罪的手段

行为→行为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害人不存在财产处分自由→行为人实施了抢劫罪的手段行为→行

为人构成抢劫罪。而为了避免陷入此种错误的推论逻辑中，该说指出：“应当根据行为是否足以剥夺理

性一般人的处分自由区分两罪的着手，应当根据特定被害人是否实际丧失处分自由认定两罪的既

遂。” ［３］２６２但是，如此的话，“被害人财产处分自由有无说”就与“足以压制反抗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了，其不过是将“压制被害人反抗”替换成了“使被害人丧失处分自由”：暴力或暴力胁迫达到压制他

人反抗的程度，被害人自然没有处分自由；而若没有达到这一程度，被害人也就存在处分自由。该说中

判断“财产处分自由”要考虑的“反抗有用”和“应能反抗”，也实际上是回归了行为不法的视角，深化

了所谓的“压制被害人反抗”的认定。正是基于此，有论者指出，与其说“被害人财产处分自由有无说”
与以往的“足以压制反抗说”完全相悖，还不如说该观点是从另一个视角佐证了“足以压制反抗说”的
可行性［３０］。

（三） 视角确定：综合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视角之修正

无论是从行为不法还是从主要基于结果不法视角构建界分标准，均存在有待商榷之处，应当考虑

兼顾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视角确定界分标准。不过，在立足于此种视角构建界分标准时需要注意如下

方面。
首先，综合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视角不是从经验层面简单地对手段行为与取财行为的具体情状

加以归纳描述。传统的“两个当场”标准正是因为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无法揭示以行为人与被害

人行为的时空当场性来区分两罪的实质理由，未能充分挖掘其所构建的界分规则背后的本质法理而

饱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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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综合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视角不是机械地将标准两相叠加，否则，标准之间极易产生冲突，
有碍适用。例如，在“足以压制反抗＋‘两个当场’说”中，就有可能发生行为人并非以当场实现暴力相

威胁，但其行为已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程度的情形。以上文所述的何某某抢劫案为例，对于该案，裁判

理由认为，即使被害人已经独自外出借钱，依旧符合“两个当场”标准，构成抢劫罪［１１］。但即使扩张理

解“当场取得财物”，一般仍然强调，在场所变更的情况下，只有当行为人长期跟随被害人时才能被认

为是“当场取财” ［５］１２０。因此，让被害人有独自外出借钱的机会并基于此获得财物就不能被认定为“当
场取财”，该案的认定存在标准之间的冲突。又如，在“被害人意志自由被侵犯程度＋‘两个当场’说”
中，也有可能发生标准之间的冲突。譬如，行为人向被害人称如若不交出财物，明天的这个时候将是其

死期；而被害人因为过于胆小，因恐惧而动弹不得，任由行为人取走其财物。在本案中，被害人的意志

自由已经被完全压制，但是行为人未以当场实现暴力相威胁。
再次，综合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视角不是简单地将两种视角相互补强。“足以压制反抗＋被害人意

志自由被侵犯程度说”认为，在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时，手段行为与取财方式的认定，对于最终定

性结论的得出，能够相互补强：若行为人采用严重暴力或者以严重暴力相胁迫，则可以直接肯定抢劫

罪的成立；只有在行为人采取较为轻缓的暴力或者暴力胁迫时，才有必要单独判断被害人是否为在丧

失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交付财物［２］。这样一种补强关系是否真的存在是有待探讨的。被害人是否为在丧

失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交出财物，与暴力或暴力威胁是否足以压制他人反抗其实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

题。按照该说，暴力或暴力胁迫的核心是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而“足以”就意味着该行为仅仅具有压

制他人反抗的风险。也就是说，被害人被压制反抗而失去意志自由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事件，其可能发

生也可能不发生。因此，被害人是在被压制的状态下毫无意志自由地交出财物，与行为足以压制被害

人反抗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关联。故而，认为判断被害人是否为在丧失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交付财

物，能够对暴力或暴力胁迫的程度认定发挥补强作用，显然有以结果反推行为的错误推论之嫌。此外，
贯彻该说可能会出现这一问题，即如果暴力或暴力胁迫较为轻缓，其本身尚未达到压制他人反抗的程

度，但因为被害人较为胆小而失去意志自由进而任由行为人取走财物，则会得出只实施了敲诈勒索行

为的行为人却构成抢劫罪这一难以令人接受的结论。
最后，兼顾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视角应当厘清两种视角的不同层次功能，并从规范层面进行协

调。在界分两罪时，如果从结果不法视角出发，将如上文所述，很容易根据被害人意志自由被侵犯的程

度来认定行为的性质，而这存在以结果倒推行为的风险。可若从行为不法视角出发，不去关注被害人

的支配关系遭受了什么样态的侵犯，则将难以契合财产的本质特征与侵财犯罪的基本特点。为此，可
以考虑基于“结果不法导向下的行为不法视角”构建界分规则。该视角强调，在界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

罪时，必须关注结果不法视角下被害人被侵犯的具体情状，而这种针对具体情状的判断结论又必须立

足于行为本身的特性、行为人的主观想法，从行为不法的视角得出。换言之，基于此种视角，在界分两

罪时，需要根据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判断，按照行为人的设想，被害人在行为人所实施的手段行为的

影响下将会表现为何种状态。

三、 规则及判断：他行为可能性说之提倡

在明确了基于“结果不法导向下的行为不法视角”构建界分规则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以何者为

考察对象来填充界分规则的具体内容。抢劫罪中，暴力指的是使得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胁迫指

的是使得被害人不敢反抗；其他方法则指的是使得被害人不知反抗［２２］。而无论是不敢反抗、不能反抗

还是不知反抗，其均反映了，抢劫罪手段行为的本质在于，使得具体情境中的被害人除遭受财产损失

外别无选择。因此，在运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抢劫的场合，被害人其实只能在“受到伤害并失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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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与“不受到伤害并失去财物”间进行选择。故而，对于失去财物而言，被害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即没有任何他行为的可能性。因此，应当以被害人是否具有他行为之可能来界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

（他行为可能性说）。

（一） 他行为可能性说的疑义澄清

首先，他行为可能性说并非完全从事实层面考虑被害人采取其他举止的可能性，而是强调从规范

层面来看，被害人除失去财物外是否别无选择。其实，除去使用绝对强制使得被害人不能反抗或是通

过麻醉药剂使得被害人不知反抗外，在通过逼迫式强制或是以暴力相威胁的场合，被害人都是存在采

取其他行为方式的可能的。也就是说，无论行为人向被害人表示的恶害的内容具有多强的压制性或是

急迫性，被害人都不会完全不具有采取其他行动的空间。就如学者所言：“受胁迫者在应对胁迫时并未

丧失自主意志———事实恰恰相反，大部分人面对胁迫都会打打小算盘，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更有

利的策略。” ［３１］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是用刀架在被害人的脖子上，被害人也可以选择以死相搏，去捍卫

自身的财产权益。但是，从这个角度理解他行为可能性，则过于机械化与形式化，其忽视了财产的真正

价值所在。正是因为财产形成于人为实现主观目的而与客体建立的支配关系中，对于财产的保护与追

求其实是存在一定的限制的。譬如，其不能背离更为基础的人最基本的生存或重大身体健康需求。因
此，就失去财产而言的他行为可能的考察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事实层面的判断，其中必然存在规范层

面的利益衡量。
其次，他行为可能性说与“足以压制反抗说”存在本质差异。后者立足于行为不法，强调的是行为

对于被害人意志自由的压制风险；前者则不仅关注行为不法，而且重视被害人视角下的结果不法。具
言之，因为关注行为不法，“足以压制反抗说”强调的是行为的风险；而他行为可能性说既关注行为的

风险，即行为所制造的剥夺被害人他行为之可能的风险，也同时重视在当下的决定情境中，被害人对

于失去财物而言是否具有选择余地，即他行为之可能的有无。不过，即便如此，他行为可能性说并不存

在以结果反推行为的逻辑误区。因为，上述结果不法作为一种导向，最终仍然必须作用于行为不法视

角。故而，该说实际上考察的是在行为不法视角下，当下的决定情境中的被害人的他行为之可能。另
外，如上文所述，“足以压制反抗说”其实无法为在足以压制反抗与不足以压制反抗之间人为地设置标

准提供实质根据，但是从结果不法的视角出发，被害人与财产相关的他行为之自由被完全剥夺与否，
便是将他行为之可能作为考察对象进而构建界分规则的实质根据所在，其能够彰显存在显著差异的

不法与罪责程度。
最后，他行为可能性虽然构建于“结果不法导向下的行为不法视角”，但是在具体判断时，贯彻的

仍然是客观说的视角。上文已析，从什么视角构建界分标准与从什么视角适用界分标准是两个不同的

问题。后者存在所谓的主观说与客观说之间的争议。按照主观说的视角，在判断被害人就失去财产是

否具有他行为之可能时，需要从行为人或者被害人的主观视角出发加以考察；根据客观说的视角，则
应当以社会一般人所认同的观念进行客观判断。从主观说的视角适用界分标准与刑法客观主义的基

本立场相违背，不利于一般预防目标的实现，会导致过分依赖口供等问题，因此难言合理。故而，应当

基于客观视角适用他行为可能性说。具言之，在认定抢劫罪的暴力、胁迫手段时，需要从社会通常的一

般人观念出发，考察根据行为人的设想，被害人在行为人所实施的手段行为的影响下是否处于一种不

得已的状态，进而就丧失财物而言无他行为之可能。

（二） 他行为可能性说的理论价值

第一，以他行为可能性说作为界分标准更加契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本说主张，抢劫罪手段行为的

严重不法体现在，行为人通过制造一种与被害人完全对立的状态，令处于其中的被害人在不得已的选

择压力下就丧失财物而言无他行为之可能。正是基于这种选择自由的丧失，被害人失去了对于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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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关系与实现自由意志的基础。而在敲诈勒索罪中，行为人的手段行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剥夺被害人

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能性，行为人其实是制造了一种与被害人部分对立的状态，使得被害人在“换赎

性”的选择压力的影响下尚能实现带有瑕疵的自由意志。也正是因为抢劫罪的行为人是在完全冲突

对立的情形中对被害人的其他选择自由予以完全剥夺，而敲诈勒索罪的行为人是在部分冲突对立

的情形中对于被害人的选择自由施加影响，可以认为抢劫罪中的行为人对于法规范的敌对态度要

更为强烈，罪责程度更高。因此，从他行为可能性说出发，能够解释抢劫罪的法定刑缘何重于敲诈勒

索罪。
第二，以他行为可能性说界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有助于彰显法规范的价值导向。上文已述，在

判断他行为可能性时，不能基于纯粹的事实考量，而是需要根据规范层面的利益衡量认定，就规范评

价而言，被害人是否具有采取其他举止的可能。从利益衡量的位阶来看，一般认为，生命权高于身体

权，身体权高于财产权［３２］。因此，当被害人遭受现时的针对人身的暴力威胁时，经过利益衡量，法规范

并不会倡导规范接收者为了防止基本不具有保护可能性的财产权益受到侵犯而以身犯险。故而，即便

真的有鲁莽的被害人下定决心，认为自己能够为了保护财产或者捍卫自身的自尊心去抵御行为人的

强制行为，这种冒险的做法也并不会得到规范层面的任何积极回应；在规范看来，这其实是鲁莽的被

害人的不理性的举止，这种事实上的可能性不会动摇规范层面的评价结论，行为人依旧构成抢劫罪。
简言之，从规范评价层面来看，在这种场合，作为规范接收者的被害人其实已经完全丧失了采取其他

举止的可能。①由此，规范层面的价值设定，能够通过他行为可能性说被更好地彰显。
第三，他行为可能性说有利于强化对于弱势群体的财产法益的保护。虽然他行为可能性说基于客

观说的视角考察被害人的他行为可能性，但因为其构建于“结果不法导向下的行为不法视角”，并不会

使得为了获取财物而对弱势群体（性情敏感、胆小或是因年龄、体力等因素而较之一般人居于弱势地

位者）所实施的轻微暴力或暴力威胁被完全排除出抢劫罪的规制范围。按照他行为可能性说，需要根

据社会一般观念考察，按照行为人的设想，被害人在行为人所实施的强制行为的影响下是否处于一种

不得已的状态，进而就丧失财物而言无他行为之可能。因此，在针对性情敏感、胆小的被害人等弱势群

体实施轻微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场合，如果从客观事实出发，能够认定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被害人属

于这一类人，且自己所实施的轻微暴力或暴力威胁能够剥夺被害人实施他行为之可能，那么就能认定

行为人构成抢劫罪。②司法实践在具体判断时往往也会作此考量，例如，在周某某抢劫案中，审判机关

在判决时就考虑了被害人胆小等因素，③在毛某某抢劫案中，也是如此。④而根据既往的客观说的见解，
因为其排斥将轻微暴力或暴力威胁作为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在针对弱势群体实施轻微暴力或暴力威

胁行为时，为了维持抢劫行为的定型性，则不得不否定抢劫罪的成立［５］１１９。

（三） 他行为可能性说的实践意义

他行为可能性说能够对当前刑事司法中的一些现象予以妥当说明，也更契合司法解释的相关

规定。
其一，他行为可能性说能够为实践中“事出有因”型案件的定性结论提供论理依据。在当前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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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此处虽然强调“现时”的暴力威胁，但这并不是对“两个当场”标准的复归。“现时”只不过是为了

突出利益之间的冲突具有紧迫性，因此能够通过一般的利益位阶加以解决。而在敲诈勒索罪的场合，由于不存在紧迫、
现时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位阶或价值导向便不再发生作用，进而基本能够肯定被害人的他行为之可能。

这也符合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中便强调了对于留守妇女、儿童及老人等弱势群体的重点保护。
周某某等抢劫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粤０７刑终５号刑事判决书。
毛某某抢劫案，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豫０７刑终６３０号刑事判决书。



践中，存在这样一类案件，即行为人因为与被害人存在某种纠纷，进而欲通过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强取

财物获得所谓的“补偿”。例如，在熊某某敲诈勒索案中，行为人发现妻子与被害人有不正当关系，便纠

集多人对被害人拳打脚踢致其受轻微伤，在关押被害人的情况下逼迫被害人当场写下１０万元的欠

条［３３］。就本案而言，按照“足以压制反抗说”，行为人的手段行为已经达到了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

度，行为人应当构成抢劫罪。不过，裁判结果并非如此：法院虽然一审判处抢劫罪，二审却改判为敲诈

勒索罪。该案之所以不构成抢劫罪，究其原因在于，在行为人与被害人存在纠纷的情境中，行为人虽然

使用了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手段，但考虑到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通常难以认定行为人所实施的

行为能够给被害人带来一种完全对立的压力，使得被害人在丧失他行为可能性的情况下不得已丧失

财物。相反，行为人一般会通过施加一种“换赎性”的压力，使得被害人在“换赎性”选择压力的影响下

实现带有瑕疵的自由意志，完成对行为人的“赔偿”。因此，将此类“事出有因”型案件定性为敲诈勒索

罪有其合理性。除此之外，实践中还有一些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取财的行为被认定为了寻衅滋事罪等

其他犯罪。例如，在张某等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①和张某某、杨某、陆某等赌博案②中，行为的暴力或暴

力威胁的程度实际已经较为显著，完全可以被认为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但案件最后并没有被认定为

抢劫罪。这些案件的裁判结论并无问题，之所以能够排除抢劫罪的成立，正是因为行为人通过殴打他

人或者暴力威胁等手段所制造的并非不得已的选择性压力，其并没有使得被害人在与行为人完全对

立的情境下对于财物的丧失无他行为之可能。
其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行为可能性说所遵循的“结果不法导向下的行

为不法视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传播艾滋病病毒等

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第二部分之（六）中的规定：“假冒或者利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病人身

份，以谎称含有或者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为工具，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依照

刑法第２６３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如果是谎称工具含有艾滋病病毒，那么从行为不法的视角

来看，以“人身法益侵犯说”为例，该行为因为没有制造针对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人身自由的现实危

险，不能按照抢劫罪处理。而该司法解释显然考虑的是行为人视角下的被害人感受。也就是说，因为根

据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能够认定，按照行为人的设想，被害人并不能知晓该工具中的血液不含艾滋病

病毒，因此在面对此等针对身体健康的重大侵害危险时，能够被评价为就失去财物而言无他行为之可

能，行为人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抢劫罪。
其三，他行为可能性说能够为实践中针对未成年人审慎适用抢劫罪提供学理支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７条规定，已满１４不满１６周岁的人使用

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

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到校正常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这可以被理解为通过

能动运用但书条款的出罪功能，积极贯彻针对未成年人的惩罚为辅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而从

他行为可能性说出发，其实可以进一步细化相关的认定标准。具言之，如果能够认定被害人与行为人

处于共同的生活圈、社交圈，行为人实施轻微暴力或者威胁是为了欺负弱小、称王称霸并收取所谓的

“保护费”等，那么其所实施的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行为，并不是指向一种与被害人完全对立的状态，进
而令处于其中的被害人在不得已的选择压力下就失去财物而言无他行为之可能，因此也就不能认定

其构成抢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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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等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闽０５刑终第３９９号刑事判决书。
张某某、杨某、陆某等赌博案，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甘０１刑终第３１４号刑事裁定书。



四、 贯彻与展开：他行为之可能的具体认定

根据他行为可能性说，在界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时，需要重点考察的是行为人通过逼迫式强制

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索要财物的情形。因为，如果行为人采取的是暴力手段中的绝对强制或者是药物麻

醉等其他方法，则可以直接认定其构成抢劫罪。而在行为人通过逼迫式强制或者暴力相威胁索要财物

的情形中，由于涉及的是不敢反抗的判断，而这属于一种对可能性的推断，因此需要明确相关的经验

性素材。对此本文认为，应当重点考察行为人通过逼迫式强制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能否使得被害人感受

到这种人身危险的现时性，以及能否认定被害人处于一种不得已的压力状态之下。

（一） 危险现时性的确定

首先，强调危险的现时性是适用他行为可能性说的必然要求。根据他行为可能性说，抢劫罪的严

重不法体现在，行为人通过制造一种与被害人完全对立的状态，令处于其中的被害人在不得已的选择

压力下就丧失财物而言无他行为之可能。而事实上，如上所述，在逼迫式强制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索要

财物的场合，被害人无论如何都会具有事实层面的他行为的可能性。因此，不能机械化、形式化地理解

他行为之可能，否则会导致毫无抢劫罪的适用空间。故而，需要将他行为可能性的认定作为一种结合

被害人当前决定情境的规范判断。同时又因为在这种规范判断中，只有能够使得被害人感受到现时的

危险，才能够呈现生命、身体与财产之间的紧迫冲突，并根据一般的价值位阶认定被害人在此种场合

的理性选择是放弃为了保护难以被保护的财产而抵御这种针对生命或身体的严重侵害危险，进而否

定他行为之可能。
其次，现时性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危险现时性的确定只关注行为人通过逼迫

式强制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能否使被害人感受到这种现时的危险，即能否从被害人视角看来，在不被妨

碍的情况下，危险的实现似乎迫在眉睫。换言之，如果根据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行为人能够让被害

人感受到，不立即采取防卫措施，该行为在不受干扰地更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会使得对于身体或者

生命的威胁将确定或者近乎确定地成为现实，就可以认为危险具有现时性。而这需要结合个案中行为

人的体态特征，人数，是否使用相关工具或使用了什么工具，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犯罪行为发生的

时间、地点，被害人的年龄、性别、体能等详细信息加以判断，无法一般性地确定期限。例如，在林某某

等敲诈勒索案中，就因为缺乏危险的现时性，而难以认定行为人构成抢劫罪。该案案情大致为，被害人

曾盗窃林某某工友的腰带，林某某在怀疑被害人还盗窃了其及其室友财物的情况下，打了被害人两耳

光，并要求被害人当天赔偿财物损失５０００元；由于被害人没有那么多现金，便写下欠条，并于当天下午

向行为人交付２０００元［３４］。就该案而言，扇耳光的行为并不属于抢劫罪中的暴力行为，而只能算作一种

暗示的威胁，但是在尚未作出更进一步的恶害宣告的情况下，考虑到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纠

葛，很难认为这种举止会使得被害人认为存在确定或者近乎确定成为现实的针对身体或生命的现时

危险。又如，在周某某等抢劫、敲诈勒索案中，之所以能够认定行为人的后一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也
是因为其将被害人放走并威胁被害人于当晚８点再交出４万元的行为无法使得被害人感受到具有现时

性的危险。①此外，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具有空间上的接近性并不重要。即使行为人与被害人并不

处于相同空间中，只要行为人使得被害人相信，其暴力威胁在不存在干扰、阻碍的情况下将确定或近

乎确定地实现，就可以肯定危险现时性的存在。
最后，危险的现时性也并非以危险能否立即实现为决定性标准。在我国台湾地区的部分判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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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其会以行为人所告知的恶害的远近作为重要的界分标准。①我国台湾

地区也有部分学者支持这一观点，其指出，对于将来发生的恶害，被害人在知晓后，仍然存在斟酌抗拒

的空间，不会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行为人若是以未来之恶害威胁索财的，属于敲诈勒索罪［３５－３６］。这样

一种认定思路与“两个当场”标准一样，均为对犯罪常见现象的经验性总结，并没有触及现象背后需要

解决的本质问题，即行为人通过其强制行为是否能够使得被害人感受到其正处于生命、身体与财产之

间的急迫冲突中。例如，在存在持续性的危险（Ｄａｕｅｒｇｅｆａｈｒ）的情况下，即使行为人所告知的恶害不是

立即就会发生，但只要在这一较长时间段的任意一个不确定的时间点上，这种恶害都有可能成为现

实，其实就足以认定危险的现时性［３７］。

（二） 不得已的认定

危险现时性主要是从行为视角所进行的规范评价，而从结果视角出发，则需要重点考察被害人是

否陷入了不得已的压力状态而对失去财物无他行为之可能。因此，不得已指的是被害人在行为人所实

施的手段行为的影响下会呈现的某种状态，其具有以下两层含义，即从事前角度来看：第一，被害人若

不交出财物，危险必然或近乎必然会被实现，这是危险现时性在结果视角的反射效果；第二，除失去财

物外，客观上已经没有其他合理的办法（例如，寻求外界救助）去避免行为人所宣告的危险的实现。
而在判断客观上是否有其他合理办法避免行为人所宣告的危险的实现时，需要采取修正的客观

视角。毕竟，将一般人标准适用于所有的被害人情况，会使得不得已的判断过于粗疏，不利于对特殊群

体加以保护。基于此，从事前的角度来看，虽然依据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有

办法避免行为人所宣告的危险的实现，但是考虑到被害人所属群体的一般状况，根据被害人的社会角

色类型，其在当时其实难以认识到或者难以运用此种方法去避免危险实现，则仍然应当肯定不得已的

状态的存在。例如，如果根据普通一般人的标准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被害人还可以寻求其他方法避免

危险的实现，但是考虑到被害人作为一个年纪尚小、难以寻求外界救助的儿童，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

不再有采取其他举止的可能，仍然应当认定不得已的成立。
结合上述标准，对于上文所述的何某某案，应当认为，可能还需要根据更为详细的案件细节才能

得出妥当的结论，而非如判决一般，通过突破“两个当场”标准，认定行为人构成抢劫罪［１２］。在该案中，
在行为人宣称“不拿钱我不怕，照了你们的相，会有人来杀你们”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在被害

人单独出去借钱的同时，其家属是否处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中。如果被害人的家属仍然处于行为人的控

制之中，即使被害人已经独自外出借钱，有接触外界、寻求帮助的机会，但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行为人

之前拿出菜刀威胁的行为可以认为，如若被害人不交出财物，危险近乎会被实现，因而很难认定行为

人能够冒着家属被伤害、杀害的风险，去寻求其他方法以避免危险实现，其仍然处于不得已的状态。相
反，如果被害人的家属并不在行为人的控制之中，则难以认定该行为能够使得被害人感受到持续性的

危险，或者即便能够认定存在这种持续性的危险，也很难确定这种危险会使得被害人陷入不得已的状

态。因此，行为人仅构成敲诈勒索罪。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事前的角度考察不得已的状态，对于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至关重要；

而从事后的角度认定不得已状态，则与确定抢劫罪既遂与否相关。故而，绝对不能混淆危险现时性与

对于不得已的事前、事后认定之间的关系。具言之，在可以认定行为能够使得被害人感受到现时的危

险的基础上，如果从事后视角来看，被害人因为其他原因而未陷入不得已的状态，也不能认为行为人

构成敲诈勒索罪。例如，行为人甲手握棍棒威胁路人乙交出财物，在不远处正好有警察丙巡逻的情况

下，乙仍然任由甲取走其身上的财物。事后查明：被害人乙认出警察丙系其情敌，且刚与其爱慕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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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台湾地区法院１９７６年台上字第１２１２号判例，我国台湾地区法院１９７８年台上字第５４２号判例。



丁确立恋人关系，出于嫉妒与厌恶，于是放弃向警察丙求助而任由甲取走其身上财物。在本案中，乙其

实具有他行为之可能，故难以认定其陷入了不得已的压力状态；而甲又确实是以能够让乙感受到现时

危险的方式获取财物。故而，只能认为甲构成抢劫罪的未遂。①

五、 结　 语

“结果不法导向下的行为不法视角”在建构界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时更具妥当性。基于

此视角，将他行为之可能作为考察对象，并将危险的现时性的判断思路、不得已的认定方案填充进界

分规则中，能够为两罪界分难题的化解提供较为妥当的方案。其反映了抢劫罪的非难重点，符合罪刑

均衡原则的要求，有助于彰显法规范的价值导向与强化对于法益的保护，也更加契合于司法实践，具
有正当性与可操作性。在以他行为可能性界分两罪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敲诈勒索

罪与抢劫罪究竟是何种关系、其涉及两罪在罪行结构上是否具有可比性，以及从规范层面应当如何看

待他行为可能性被完全消灭与尚存他行为之可能两种不同的状态，这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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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ｃｔｉｍ ｈａｓ ｆａｌｌｅｎ ｉｎｔｏ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ｈｅ ｉｌ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ｌ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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